
附件1

磷化工行业节能降碳技术申报书
    申报单位：

    技术名称：

    联系人及手机：

    电子邮箱：

2026年  月  日
一、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要求
（一）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近三年内无违法记录，在质量、安全、信用等方面无不良记录，未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2）申报单位须拥有所申报技术的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产权，或获得其拥有方的充分使用授权，且无知识产权纠纷。

（3）所申报磷化工行业节能降碳技术须符合国家质量、安全、能耗、环保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

（4）所申报磷化工行业节能降碳技术应具备节能降碳效果明显、技术成熟可靠、具备经济效益和推广潜力等特点。
（二）申报材料要求
（1）申报单位须按格式要求编写磷化工行业节能降碳技术申报书。

（2）提交的申报材料为磷化工行业节能降碳技术申报书的doc、docx、wps或PDF格式文件。

（3）节能量应根据《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GB/T 13234-2018）、《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GB/T 28750-2012）、《节能量测量和验证实施指南》（GB/T 32045-2015）或磷化工行业相关国家标准、指南等技术性文件对技术应用案例每年节约的能源总量（折算为吨标准煤）进行测算。节能率是指年节能量与年校准能耗的比值。
碳减排量是指技术应用后每年避免或减少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应根据应用案例实际情况，选择适用的评价方法（如已发布的国家标准、指南等技术性文件或已备案的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对技术应用案例温室气体年减排量进行测算。其中，碳减排率是指温室气体年减排量与基准年排放量的比值。
二、申报单位承诺书
我单位近三年内均正常经营生产，无违法记录，在质量、安全、信用等方面无不良记录，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我单位拥有本次所申报技术的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产权，或获得其拥有方的充分使用授权，知识产权明晰，不涉及知识产权纠纷和国家秘密。所申报技术符合国家质量、安全、能耗、环保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
本次提交所有材料均真实有效，如有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相关责任。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三、申报项目基本信息表
	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申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单位地址
	

	技术联系人
	
	职务
	

	手机
	
	电子邮件
	

	单位性质
	□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或合资企业 □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 □其他：    

	申报单位简介
	（基本情况、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技术研发及服务能力、所获资质及奖励情况等）

	申报技术基本信息

	技术名称[1]
	

	技术

介绍
	技术原理、工艺及功能简介
	（简要介绍技术可实现的具体功能，以及所依托的技术原理、工艺流程及主要设备等）

	
	适用范围
	（技术适用范围或应用条件等，不超过50字）

	
	技术原理、工艺流程或结构示意图
	

	
	主要技术指标
	（逐项列出技术自身关键性能技术指标，不超过5项）

	
	节能降碳效果[2]
	（说明技术应用后可获得的节能降碳效果，需量化）

	
	其他社会效益
	（除节能降碳效果以外可取得的其他社会效益，不超过200字）

	知识产权情况
	发明专利：   项

实用新型专利：   项

软件著作权：   项

	技术验收、评价、鉴定

情况
	□ 已完成验收、评价或成果鉴定

  验收、评价或鉴定单位：                           

□尚未进行验收、评价或成果鉴定

	技术验收、评价、鉴定

所评定技术水平
	□国际领先 □国际先进 □国内领先 □国内先进 □无

	获奖情况
	（技术所获主要科技奖励或行业奖励，请列出具体奖项）

	技术应用前景
	（市场规模、预计可形成的节能降碳效益等）

	典型应用案例1

（如有其他应用案例，在本表格后继续增加相应表格即可）

	应用单位名称
	（应为技术应用单位全称）

	应用项目名称
	

	项目基本情况
	（需说明技术提供单位及应用单位全称，改造前项目规模及用能情况，如为新建项目，请说明同规模项目基准能耗情况）

	主要改造内容
	（主要介绍采用何种技术工艺，安装了哪些设备、零部件或系统工艺升级，改造或去掉了哪些老旧设备）

	建设/实施时间
	起始：  年   月          完成：年   月 

	取得节能减碳效果[2]
	（应包括节能量、节能率、碳减排量、碳减排率等指标，需量化，注明相关数据来源及测算过程）

	技术应用取得经济效益、投资额及投资回收期
	

	其他社会效益
	


备注：

1.技术命名应遵循磷化工行业规范，准确体现技术特征，原则上不得包含“超级”“新型”等字样，不得包含具有商标属性的特定称谓。多项申报技术应分别填写申报表。

2.节能减碳效果根据申报磷化工行业节能技术实际应用中减少的一次能源及二次能源消耗量折算为标准煤进行估算，能源折标系数参照国标《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进行计算，其中，电力折标系数按等价值0.303kgce/kW·h计算。主要能源品种的排放系数参考：煤炭为2.66 tCO2/tce，石油为1.73 tCO2/tce，天然气为1.56 tCO2/tce，电力为0.5703 kgCO2/kW·h。
3.申报单位其他可以佐证申报技术水平、应用效果、推广前景等相关情况的材料，例如专利证书、检验检测报告、技术评价报告、获奖证明等，可作为附件随申报表报送。

四、技术报告

（提纲）
（一）XXXX技术（申报技术名称）
1.技术适用范围

技术适用范围或应用条件等，不超过50字。

2.技术原理及工艺

简要介绍技术可实现的具体功能，以及所依托的技术原理、工艺流程及主要设备等，后附技术原理、工艺流程或设备结构示意图。
图1 技术原理、工艺流程或设备结构示意图
3.主要技术指标

逐项列出技术自身关键性能技术指标，不超过5项。

4.应用案例

（1）项目基本情况：

需说明技术提供单位及应用单位全称，改造前项目规模及用能情况。如为新建项目，请说明同规模项目基准能耗情况。

（2）主要改造内容：
主要介绍采用何种技术工艺，安装了哪些设备、零部件或系统工艺升级，改造或去掉了哪些老旧设备。

（3）节能降碳效果及投资回收期：

主要介绍改造前后的用能情况变化，可实现的节能量和二氧化碳减排量，项目投资额及投资回收期。

